
证券代码：300492 证券简称：华图山鼎 公告编号：2026-029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违约处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天津华图宏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华图宏阳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让方”、“甲方”或“天津华图企管”）为了

偿还股票质押融资，与成都金证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乙方”或“成都金证共赢”）、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

券”、“质权人 1”或“丙方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河证券”、“质权人 2”或“丙方 2”）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以股份转让价

款偿还其在信达证券、银河证券的部分股票质押融资债务。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对公

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影响。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进

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天津华图企管的通知，为了偿还其在信达证券、银

河证券的质押合约债务，天津华图企管与成都金证共赢、信达证券、银河证券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天津华图企管将其持有且质押给信达证券的 3,845,215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占扣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1.96%），质押



给信达证券的 2,039,128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占扣除回购股份

后总股本的 1.04%）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将

相应股份转让给成都金证共赢，以偿还其股票质押债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拟转让股票均系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及其合并

管理的补充质押股票，且拟转让股票质押登记已满 12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流

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的通知》《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交易对象

天津华

图企管
协议转让 34.73 元/股 5,884,343 2.99%

成都金

证共赢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总股本扣

除回购专户

股份后的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总股本扣

除回购专户

股份后的比

例（%）

天津华

图企管
100,307,340 51.00% 51.03% 94,422,997 48.01% 48.04%

成都金

证共赢
0 0.00% 0.00% 5,884,343 2.99% 2.99%

注：本公告表格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

名称 天津华图宏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767961D

成立时间 2015-12-21

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简城街道大井村 8组、高屋村 2组、金光村 1组“万汇中

心”7A#座 3 楼（自编 155 号）



法定代表人 易定宏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百货销

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食品销

售；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易定宏、伍景玉

出让方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2、受让方

名称 成都金证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EXDMHU7H

成立时间 2025-09-28

注册地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666 号 2 栋 26 层 2604

号

注册资本 49,910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49,910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金惠红湖（深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金惠红湖（深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47958754


经转让方和受让方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何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本次股票协议转让公允性的利益安排或特殊关

系。

3.1、质权人 1

名称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967A

成立时间 2007-09-04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 127 号 1 幢 5层

法定代表人 林志忠

主营业务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

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质权人 2

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成立时间 2007-01-26

注册地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 号院 1号楼 7 至 18 层 101

法定代表人 王晟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公司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出质人/出让方（甲方）：天津华图宏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成都金证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质权人 1（丙方 1）：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 2（丙方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股份”：指甲方向乙方转让的分别质押于丙方 1、丙方 2 合计

5,884,343 股华图山鼎股份；其中，甲方质押于丙方 1的 3,845,215 股对应的股

票质押协议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风险揭示

书》（编号 2025004#）、《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暨初始交易委托书》（编

号 002025005#），甲方质押于丙方 2的 2,039,128 股华图山鼎股份，对应的股票

质押协议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

SFSPA035400044655-01）、《交易协议书》（编号 20250320301）。

2、转让标的股份

2.1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股

份。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

丙方在甲乙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同意标的股份转让。

2.2 自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

受让方，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具体以上市公司章

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转

让义务等。

3、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3.1 甲乙双方确认，转让价格为本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收盘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5184424


价格的 70%，即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34.73 元/股，转让数量为 5,884,343 股，

转让价款共计 204,363,232.39 元人民币（大写：贰亿零肆佰叁拾陆万叁仟贰佰

叁拾贰元叁角玖分）。

4、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4.1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应将该转让价款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支付：

（1）乙方应于甲乙丙三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证券非交易过户登记申请之日（含）前将 102,726,385.25

元人民币（大写：壹亿零贰佰柒拾贰万陆仟叁佰捌拾伍元贰角伍分），支付至丙

方 1指定的账户，该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用于偿还甲方在丙方 1所涉标的股份股票

质押合约项下负债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如有），对应股票质押合约为《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风险揭示书》（编号 2025004#）、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暨初始交易委托书》（编号 002025005#）。

（2）乙方应于甲乙丙三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证券非交易过户登记申请之日（含）前将 70,818,915.44

元人民币（大写：柒仟零捌拾壹万捌仟玖佰壹拾伍元肆角肆分），支付至丙方 2

指定的账户，该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用于偿还甲方在丙方 2所涉标的股份股票质押

合约项下负债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如有），对应股票质押合约为《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 SFSPA035400044655-01）、

《交易协议书》（编号 20250320301）。

（3）乙方应于甲乙丙三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证券非交易过户登记申请之日（含）前将

30,817,931.70 元人民币（大写：叁仟零捌拾壹万柒仟玖佰叁拾壹元柒角整），

支付至丙方 1指定的账户，该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用于偿还甲方在丙方 1如下股票

质押合约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如有），对应股票质押合约为《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风险揭示书》（编号 2025004#）、《股票质

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暨初始交易委托书》（编号 002025008#）。

（4）如上述股份转让价款金额小于甲方在丙方 1及丙方 2实际发生的股票

质押债务（含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如有）），则差额部分仍需由甲方在甲乙丙三



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证

券非交易过户登记申请之日（含）前向丙方 1及丙方 2账户进行支付。

5、标的股份过户

5.1 本协议生效且满足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确认申请

条件起 5个交易日内，甲、乙、丙三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

的确认申请及其他相关资料。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交易出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确认意见书后 10 个交易日内，甲、乙、丙三

方应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

户手续。但，如乙方及甲方（如涉及）未按第 4.1 条约定足额划付有关资金至第

4.1条指定账户，则丙方1及丙方2有权拒绝配合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5.2 甲方、乙方根据本协议第 5.1 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

让的确认申请以及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须提交的文件由甲方、乙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要求准备并提交。

丙方应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

标的股份质权人的要求，就本次股份转让配合甲方、乙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5.3 甲方、乙方应当按规定各自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所有手续费、印花

税等相关费用。

5.4 办理完毕本协议第 5.1 条约定的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标的股份的《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6、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乙方、丙方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字之日成立并生效。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协议转让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受让方在受让股份后六个月内不

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除此以外，无其他安排。

五、本次股份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股东通过协议转让部分股份以偿还股票质押借款，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

持续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1、受让方本次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

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割

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出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

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2、各方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规定执行。

4、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让是否

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4 日


